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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作理论

 ◆ 营销决策方案写作新探

 ◆ 谈谈“绿色写作”

 ◆ 试论美学在调研工作中的运用

 ◆ 彭德怀的行文风格

 ◆ 企业破产程序与破产文书

写作方法

 ◆ 工作要点写作新模式

 ◆ 调查报告的写作技巧与方法

 ◆ 通讯写作开头十五法

 ◆ 如何写好汇报材料

 ◆ 如何写好工作简报

写作经验

 ◆ 浅谈办公室人员提高写作能力

 ◆ 提高文字材料写作水平的几点

 ◆ 谈谈汇报文稿中常见的几个错

 ◆ 如何选择最佳写作角度

 ◆ 熟读 精思 勤练 

公文点评

 ◆ 从《发展是硬道理 硬发展

 ◆ 古代文书珍品赏之二

 ◆ 古代文书珍品赏之一

 ◆ 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赏析

 ◆ “虚”实结合 环环相扣 语

 当代秘书 >> 应用写作 >> 商企文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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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赠与契约（附停止条件）  

  赠与者x x x（以下简称甲方）、受赠者x x x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，双方就赠与事宜缔结契约： 

  第一条 甲方于乙方完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时，赠与乙方x x制x x牌钢琴一台。 

  第二条 本赠与契约生效的条件为乙方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。 

  第三条 乙方达成第二条的约定时，甲方应于一个月内购得x x制x x牌钢琴一台赠与乙方。 

  第四条 甲方于乙方尚未达成第二条所列的条件前死亡时，本契约即告失效。 

  本契约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 

  立契约人： 

  赠与人（甲方）：x x x 

  住址： 

  身份证统一号码： 

  受赠与（乙方）：x x x 



  住址： 

  身份证统一号码：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x x x x年x月x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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